
主題精選：不動產經紀人 📝 未讀

共收錄 7 篇文章。

1. 不動產有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

發布日期: 2021-10-14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不動產有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分別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等

皆有，茲分列如下，是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型的重要準備方向：

所稱廣告，指經紀業利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

坊、廣告圖冊、模型、樣品屋、布條、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網際網路或其

他方法，使不特定多數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 一、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1. 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2. 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 二、公平交易法

1.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

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

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

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

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3.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

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

害額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4. 違反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

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 三、消費者保護法

1.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2. 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

3. 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

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4. 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5.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從事與信用有關之交易時，

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總費用之年百分率。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不動產經紀人考前必讀

發布日期: 2018-11-12

內文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與「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之

比較

內政部先後公告「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下簡稱房屋租賃）與「住

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以下簡稱住宅租賃），兩者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差異在適

用上不同。茲比較如下：

• (一) 法律依據：

1. 房屋租賃：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

2. 住宅租賃：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

• (二) 適用對象：

1. 房屋租賃：適用於定型化契約（所稱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定之契約。所稱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

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詳言之，適用於租賃契約具消

費關係者。如建設公司就其興建之房屋出租於一般民眾。建設公司即是企業經營者，一般

民眾即是消費者。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具有消費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

2. 住宅租賃：適用於租賃契約未具消費關係者。如民眾就其所有之房屋出租於一般民眾。出

租者與承租者之間未具有消費關係，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

• (三) 審閱期間：

1. 房屋租賃：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2. 住宅租賃：無契約審閱期間。

• (四) 法律效力：

1. 房屋租賃：

2.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定型化契約

條款無效。



3. 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

容。

4. 住宅租賃：

5.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公告之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其約定無效。

6. 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公告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 (五) 不得記載或不得約定事項：

1.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2. 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3.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4.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5.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6.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7.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8.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9. 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10. 住宅租賃契約不得約定事項：

11.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12.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13.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14.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15. 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16.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17. 不得約定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8. 不得約定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租賃契約

發布日期: 2018-07-26

內文

考不動產經紀人的同學要注意囉~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自6月27日施行，很有可能是會在今年考試入題。今天專欄特別

提醒，是有關內政部最新訂定的「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107年6月27日生

效），茲整理架構內容，以及提醒要背的重點如下：

壹、應約定事項

• 一、租賃標的

1. (一)租賃住宅標示

2. (二)租賃範圍

• 二、租賃期間

• 三、租金約定及支付

• 四、押金約定及返還

• 五、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六、稅費負擔之約定

• 七、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注意！）

1. 出租人是否承租人將本租賃標的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

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應出具同意書載明同意轉租之範圍、期間及得終止本契約之事由，

供承租人轉租時向次承租人提示。

• 八、修繕

• 九、室內裝修

1. 租賃住宅有室內裝修之必要，承租人應經出租人同意，始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修，且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 十、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注意！）



1. (一)出示有權出租之證件及身分證明文件

2. (二)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交付；於租賃期間保持其合於居住使用之狀態

3. (三)說明租賃住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項目及範圍，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

• 十一、承租人之義務及責任（注意！）

1. (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2. (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3. (三)負損害賠償責任

4. (四)同意轉租者，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面將轉租範圍、期間、次承租人之

姓名及通訊住址等相關資料通知出租人

• 十二、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十三、提前終止租約之約定（注意！）

1. 得約定提前終止，但需先行通知。未先通知而逕予終止應賠償他方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租

金額之違約金。

• 十四、租賃住宅之返還

• 十五、租賃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1. 買賣不破租賃

• 十六、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背！）

1. (一)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2.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並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為支付。

3. (三)承租人積欠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達相當二個月之租金額，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為支付。

4. (四)承租人違反第七點第二項規定而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經出租人阻

止，仍繼續使用。

5. (五)承租人違反第七點第三項勾選不同意之約定，擅自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

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予他人。

6. (六)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經出租人限期催告修繕而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7. (七)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未經出租人同意，擅自進行室內裝修。

8. (八)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未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室內裝修，經出租人阻止仍繼

續為之。

9. (九)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進行室內裝修，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 十七、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背！）

1. (一)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依第八點第二項規定催告，仍

不於期限內修繕。

2. (二)租賃住宅因不可歸責承租人之事由致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

3. (三)租賃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承租人於簽約時已明知該瑕

疵或拋棄終止租約權利者，亦同。

4. (四)承租人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5. (五)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 十八、遺留物之處理

• 十九、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1. 通知得經租賃雙方約定以□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例如Line、Whats App 等文字顯示）

□其他__方式為之

• 二十、其他約定

1. 是否同意辦理公證

• 二十一、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二十二、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貳、不得約定事項（背！）

• 一、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 二、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 三、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 四、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

擔。

• 五、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 六、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 七、不得約定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 八、不得約定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4. 106不動產經紀人考前必讀

發布日期: 2017-11-16

內文

依「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承租人有何種情形之一者，出租人

得終止租約？出租人有何種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終止租約？不得記載事項有哪些？

【解答】

• (一)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終止租約：

1. 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並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仍不為支付。

2. 未經出租人同意，變更用途或將房屋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

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3. 未經出租人同意，自行改裝房屋設施。

• (二)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終止租約：

1. 房屋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其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

修繕完畢。

2. 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房屋之一部減失者，承租人得按減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

金。減少租金無法議定，或房屋存於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

3. 房屋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時。

• (三)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 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4.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5.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6.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7.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 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105年不動產經紀人試題總評

發布日期: 2016-11-24

內文

• 一、不動產估價概要：

今年申論題共二題，一題考折舊路徑，另一題考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前者應繪圖說明，後者附

實例計算。今年我個人之總複習方式採「考古題」與「應出但尚未出之重要考題」二軌並行。

前者由學生自行閱讀「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歷屆試題精解」，果然第二題就與95年之考古題相

仿；後者由我針對本科選出10題，第一題就出自第2題「何謂折舊？造成折舊之因素有那些？

折舊路徑之種類？」，果然神準！今年測驗題共40題，大都出自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簡單容

易，應可拿高分。

• 二、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今年申論題共二題，一題考不得私有之十種土地，另一題考累進起點地價及地價稅之稅率。同

樣地，第一題為考古題，與88年之考古題相仿，第二題就出自我針對本科選出「應出但尚未出

之重要考題」共12題的7題「試述地價稅之稅率結構？」，真是巧合！今年申論題共40題，有

22題實例題，對參加普考級同學的實力而言，有夠殺！有夠澀！還好，選擇題如果不會可以

猜，猜中機率25％。

• 三、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今年申論題共二題，一題考應經紀人簽章之文件，另一題考不動產說明書有關土地（素地）

「使用管制內容」之應記載事項。同樣地，第一題為考古題，與90年第1次特考相仿，第二題

為從未出過之冷僻考題。平心而論，以上所述三科六題申論，只有這一題未抓到。須提醒同學

的是，仍要用所學的相關知識填滿，試想「土地使用管制」，不外是都市土地之分區及非都市

土地之11種分區19種用地及有關建蔽率與容積率等，從這個角度去發揮就是了。今年測驗題共

40題，大都從四大法律之法條直接命題，較無艱澀冷僻題目。

總之，今年之不動產估價概要、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二科較容易，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

概要，民法概要二科較困難，截長補短，現在只剩下國文一科決勝負。

最後，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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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被考生忽略的一題

發布日期: 2016-09-29

內文

內政部於民國105年6月23日公告「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自民國

106年1月1日生效。準此，「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雖未生效施行，但已

經政府公布，故得列入今年不動產經紀人考試的內容，考生應予留意。

今年「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一科，如果出現「何謂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條款、個別

磋商條款？依據民國105年6月23日內政部公告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說明其不得記載事項之內容」？

【解答】

• (一) 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立

之契約。

• (二) 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

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不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

表示者，亦屬之。

• (三) 個別磋商條款：指契約當事人個別磋商而合意之契約條款。

• (四)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 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4.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5.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6.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7.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 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想一想，上開試題是不是被考生忽略但非常重要的

一題。基此，我計畫於不動產經紀人總複習時，臚

列土地法及土地相關稅法概要、不動產經紀相關法

規概要、不動產估價概要這三科「應出但尚未出的

重要考題」，敬請考生期待，並歡迎加入來勝不動

產經紀人總複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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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命題大綱今年增加房地合一稅

發布日期: 2016-09-22

內文

考選部於今年7月27日公告修正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科目之命題

大綱，增加「所得稅法及其施行細則(不動產交易部分)」，亦即增加房地合一稅。如同地政士

考試今年增加房地合一稅，今年立馬考出「所得稅法對於個人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之稅率

規定為何？」同理，今年不動產經紀人考試一定會出房地合一稅相關試題！例如：一、房屋、

土地交易，在何種情形下，免納所得稅？二、自住房地出售，所得稅有何優惠？三、試述個人

出售自住房屋、土地，有關所得稅重購退稅之規定？

甚至有可能考計算題，例如：

甲個人於民國104年10月買入一間店面，買入價格800萬元，買入時之移轉現值20萬元。嗣於

民國105年11月賣出，賣出價格1,500萬元，賣出時之移轉現值30萬元。104年10月至105年11月

之物價指數105。試問甲應繳納多少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

答： 土地增值稅：前次移轉現值：20105%=21本次

移轉現值：30土地漲價總數額：30-21=9土地增值

稅：920%=1.8所得稅：支付必要費用按成交價5%

計。房地交易所得餘額：1500-800-15005%-9=616

所得稅：61635%=215.6甲應繳納土地增值稅1.8萬

元，應繳納所得稅215.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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